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开展全面摸排建筑节能改造更新供需两端信息工作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有关单位：
　　推动南海区建筑用能设备和建筑围护结构更新改造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按照《国务院关于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的通知》（国发〔2024〕7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推进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设备更新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建城规〔2024〕2号)要求，有序推动建筑节能改造工作，促进先进设备生产应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我局决定对建筑节能改造更新“供需”两端信息进行全面摸排。具体通知如下：
　　一、时间安排
　　（一）2024年4月18日—4月30日完成摸排和数据报送。
　　（二）2024年4月23日前，区直各有关单位、各镇（街道）报送分管领导及联络员名单。
　　二、摸排内容
　　（一）摸排对象。建筑节能改造更新“供需”两端包括建筑节能设备和建筑围护结构构件供应商、有节能改造意愿的既有建筑产权人、物业管理方和在建项目的建设单位。
　　（二）摸排建筑类型，包括既有建筑和在建房屋建筑工程。本次摸排的建筑类型分为八大类，包括商品住宅建筑、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写字楼建筑、商场建筑、宾馆饭店建筑、医疗卫生建筑、文化教育建筑、交通枢纽类建筑。
　　（三）需求端摸排内容。本次摸排的内容为建筑用能设备和建筑围护结构使用情况，包括超出设备使用寿命、存在安全隐患且无维修价值、能效低、发生过重大事故、主要部件严重受损的热泵机组、散热器、冷水机组、外窗（幕墙）、外墙（屋顶）保温、照明等设备。如为2023年1月以来完成更新、正在更新和有更新计划的既有建筑也请按照附件内容填报。
　　在建房屋建筑工程，有涉及上述摸排内容的，也需填报。
　　（四）供应端摸排内容。有意向为南海区建筑节能改造供应设备、围护结构构件的供应商，如空调主机、热水系统主机、风机、水泵、外墙（屋面）隔热材料、幕墙、外窗、照明灯具及建筑能源管理服务等供应商。
　　三、工作安排
　　（一）区国资局负责摸排监管企业所有的写字楼、商场、宾馆饭店等建筑类物业。
　　（二）区卫生健康局、区教育局、区文广旅体局、区交通运输局分别负责摸排既有医疗卫生建筑、学校建筑、文体类建筑、交通枢纽类建筑。
　　（三）各镇（街道）负责摸排辖区内既有产业园区建筑、写字楼、商场、宾馆饭店等建筑。
　　（四）区各有关单位、各镇（街道）（含下属部门和企业）负责摸排各自所在的既有办公建筑。
　　（五）局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股负责摸排既有幕墙使用情况。
　　（六）局物业管理股负责组织物业企业摸排管理的物业。
　　（七）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和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负责摸排在建房屋建筑工程。
　　（八）有意向为建筑节能改造供应设备、围护结构构件的供应商在2024年4月30日上午下班前填报附件1。
　　（九）请区直各有关单位、各镇（街道）负责收集、汇总本单位及下属部门、有关企业填报的相关资料，并于2024年4月30日上午下班前将附件2电子版发至nhzjza@163.com。
　　（十）本次摸排由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省建科院）作为技术支持单位，各单位在填报过程中如有疑问的可咨询省建科院。
　　四、其他要求
　　（一）推进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设备更新行动是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本次摸排工作是为下一步具体实施提供重要基础数据，请区各有关单位、各镇（街道）进一步提高认识和站位，加强领导协调，组织好本单位、下属部门和企业的填报工作，安排专人跟进。
　　（二）请区直各有关单位、各镇（街道）将分管领导及联络员回执（详见附件3）报送至上述电子邮箱。
　　（三）我局将适时组织建筑节能改造更新供需两端宣贯对接交流会。
　　（四）工作中如有问题可直接与省建科院联系。
 
附件1：南海区建筑用能设备和建筑围护结构构件供应商信息填报二维码.doc
附件2：南海区建筑用能设备和建筑维护结构更新改造情况（计划）摸排表.xls
附件3：分管领导及联络员名单回执.doc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4年4月17日
　　（联系人：张志明，联系电话：86286071；技术支持联系人丁军，联系电话：1762005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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